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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赔偿数额认定清晰

《会议纪要》指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
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当以金融消费者为获取该金融产
品服务而支付的金钱总额扣除已收回部分的剩余金额作
为实际损失数额。

金融消费者提出赔偿其支付金钱总额的利息损失请
求的，应当注意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一是，如果金融产品的合同文本中载明了预期收益
率的，可以将该预期收益率作为计算利息损失的标准；

二是，合同文本以浮动区间的方式对预期收益率进
行约定的，金融消费者请求按照预期收益率的上限作为
利息损失计算标准，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三是，合同文本中虽然没有关于预期收益率的约定，
但金融消费者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产品发行的广告宣传资料
中载明了预期收益率的，应当将宣传资料作为合同文本的组
成部分；

四是，合同文本及广告宣传资料中均未约定预期收益率
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标准，确
定损失赔偿的数额。

金融消费者因购买高风险权益类金融产品，或者为参与高风险
投资活动接受服务，以卖方机构存在欺诈行为为由，主张卖方机构应
当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林莉表示，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方面，给出了清晰的认定，解决了定
损难，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不仅只赔本金，连利息计算的标准也进行了
明确，这是以前没有的。”她表示，在之前处理过的纠纷中，有的投资人
与代销机构和解，代销机构对其损失进行部分补偿，但是基本没有全部
把本金补到位的，更不用说利息了。“这个规定实施以后，代销机构在
代销产品选择上应该会更谨慎，推荐产品时也会更规范。”

消费者只须提供购买和损失记录

林莉说，原来也有规定“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但
是没有详细操作细则和指导原则，这次征求意见稿作了细化。

特别就“卖者尽责”指出卖方的发行人、销售人承担连带责
任；还有卖方怎么才算做到尽责，给出了尺度——是否符合投资
者适当性、项目真实性核查、项目的披露、风险防范的义务等
均作为“卖者尽责”的内容。

而举证责任倒置也是《会议纪要》一大亮点。之前的规定
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投资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不易
掌握往来的明细，难以摸清底层资产真实情况。由于双方地
位不平等，导致信息不对称，往往在纠纷发生后投资人维权
很困难，这次征求意见稿明确卖方来做举证，是重大的突
破。

《会议纪要》提到，在案件审理中，金融消费者应当
对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遭受的损失等事实承担举证责
任。相当于消费者只要提供购买记录和损失记录就可
以，这是很容易提供的。卖方机构对其是否履行了“将
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
融消费者”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而且，卖方机构不能仅仅凭消费者签了字的“本
人明确知晓可能存在本金损失风险”等内容的就能免
责。这是之前不少代销机构用来撇清责任的重要招
术。

《会议纪要》规定，卖方机构必须提供其已经建
立了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管理
制度、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
承受能力进行了测试、向金融消费者告知产品
（或者服务）的收益和主要风险因素等相关证据
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意味着，卖
方机构即使让消费者抄了“风险提示”也甩不
了应承担的过失责任，也使得“合适的产品卖
给合适的人”这一抽象的监管原则具体化了。

投资者应该怎么做？

投资人要根据《会议纪要》相关内容
来规范自己的投资行为，一旦出现问题，
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具体应该怎
么做呢？看看业内人士的支招吧。

一是，更加重视风险评估。投资者在购
买理财产品前，经常会被要求做投资风险评
估，以便筛选哪类产品更适合自己。记住要
如实填写，提供真实的信息，比如投资经验、
资产状况，包括自己倾向于购买哪类产品，能
承受的损失程度等都要如实告知。须知风险和
收益总是成正比的，不要为了能有资格买一些
看起来预期收益比较高的产品，去反向勾选自
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经验等风险评估问卷的
选项。为了不确定的收益，承担超过承受能力的
损失风险，这是不理智的。而且，一旦出现纠
纷，你胜诉的机会也会因此变小。

二是，要注意保存产品的宣传单、说明书等其
它资料，而不只是产品合同。不少产品合同你不买
是看不到的，而且，产品合同往往长达几十页，里
面又有很多专业术语。且不说投资者有没有耐心仔
细看，没有专业知识的投资者短时间内仔细看了也未
必看懂。投资者买产品，最早接触的信息，除了销售
人员的口头描述外，还有宣传单和比较简单的产品说
明。这些被《会议纪要》规定是合同文本的组成部
分，在你维权时，很可能会成为定损的重要依据。

林律师说，因为这次征求意见稿里，把广告宣传材
料作为合同的补充，将它认定为确定损失额的依据。因
此，即使正式产品合同里没有关于收益的确定描述，只
要宣传材料里有，同样可以作为索赔依据。

三是，选择规范的有实力的代销机构。卖方机构未尽
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
融服务过程中遭受损失的，金融消费者既可以请求金融产
品的发行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销售者
承担赔偿责任，还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发行人、销售者共同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打官司既可以找产品开发机
构，也可以找卖产品的机构，还也可以两者都找。购买产品
时选择有实力的机构，一旦打官司也不至于打赢了官司却拿
不到赔款。


